
关于中原区卫生城市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6 号）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》（全爱卫发〔2014〕

3 号）《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》和《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办法》

（郑政〔2018〕13 号）要求，为建立健全城市卫生管理长效机

制，推动健康城市建设。

二、依据的相关政策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卫生城市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郑政〔2018〕13 号）

三、拟解决的问题和采取的主要措施

一是为建立卫生城市管理长效机制，巩固卫生城市创建成果，

构建宜居生态、整洁有序的城区环境。

二是实施日督查、月通报、季评比制度。采取日常督查与各

项督查相结合、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，建立卫生城市常态化

督查机制。对日常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、群众投诉问题和新闻

媒体曝光的问题，要及时督促整改，每月通报，每季度评比。

三是实施周清洁城市制度。每周五确定为城市清洁日，以街

道办事处为单位，动员和组织辖区各级公共单位干部职工、市民

群众，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。



四是实施社会监督制度。区卫生城市管理工作办公室要设立

监督平台，完善投诉渠道，及时处理群众投诉建议。建立卫生城

市义务监督员队伍，聘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为卫生城市日常

管理监督员，发动群众参与各项活动，全面提升文明卫生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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